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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回想起來慚愧得很，乃下決心

回復以往單純信心，繼續參加「早禱

會」，祈求主的憐憫，醫治我的攝護腺

癌。也許年紀大了，懂些道理，深深覺

悟到靈修的必要性，於是禱告中，特別

祈求聖靈的充滿，使我能遵守主道，順

服主旨意（即先求神國神義）；先求得

主的喜悅，再祈求教會、家人、本人的

平安。

感謝主耶穌的憐憫，我的攝護腺癌

有了顯著改善！醫院所開的抗生素等西

藥，二週就可免服用，不必再吃了；身

體也日益康復。這使我深刻領悟到，凡

倚靠主耶穌的信徒，必不至於羞愧。

為免辜負主的大恩典，如今過著恐

懼戰兢、做成得救工夫的生活（腓二

12）。每當我讀到《路加福音》十章20

節這段經文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

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

歡喜。」就會聯想到：「然而，不要因

病魔離了我身就歡喜，要因我的名記錄

在天上歡喜」，這是我對自己的警惕。

2012年8月23日，醫院結束了我的

放射線治療，宣告體內癌細胞已滅盡。

哈利路亞，感謝主耶穌的特別憐憫！

感念主愛浩大之餘，不禁提筆高頌

主恩無窮盡，並敘述我心中感激。願一

切榮耀、頌讚都歸於主耶穌聖名。阿

們。                                                      

哈利路亞，奉主耶穌聖名作見證：

我是大馬北區亞羅士打教會的張月

錦，今年75歲，以前在一間私人會計所任

職，蒙神的眷顧與保守，一生風平浪靜，

十分平康。念主恩浩大，愧無以回報，特

此作三個見證，以彰顯神恩。

第一個見證

2008年7月31日退休後，老闆知悉我

獨居，憐憫我這孤老已無收入，只能坐吃

山空，故在生活上助我一臂之力，每月匯

入RM300元（約台幣2860元）至我的銀

行戶頭，作為生活的援助金，至於會到何

時，是一個未知數。

歲月不待人，將來的事情誰能識透。

然而在這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社會裡，

若不是神的幫助與恩典，哪裡會有雪中送

炭的老闆。願主記念他的愛心，賜福他們

全家人平安、健康、與喜樂。

文／馬來西亞亞羅士打教會 張月錦

主恩夠用，祂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主恩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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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見證

2010年5月23日，我在銀行巧遇以前的顧客，如今是一位小富翁，樂善好

施，知道我已停職將近數年，自動要求我給他銀行戶頭號碼，每月將寄RM200

元（約台幣1900元）給我，作為生活費用。我很感激他，他言我以前幫了他很

大的忙，這區區200元，何足掛齒。我對他說，施恩莫圖報，他一笑置之。

人要會感恩，要以虛養心，以身養德，以寬養量。感謝主耶穌的厚愛，天

上有神，人間有愛，使我遇到了貴人，令我心中對神無限的感激，實難以筆墨

形容之。

第三個見證

2010年7月12日，感謝神的幫助與慈愛，我順利申請到政府福利部的援助

金，每個月有RM300元。我相信主恩夠用，祂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神給我的恩典實在多，我雖老邁，惟一可做的，就是為真耶穌教會的興旺

代禱，為傳道執事、聖工人員的智慧健康代禱，為身體欠佳的兄弟姊妹代禱，

以報主恩。

願將一切榮耀歸於天上的真神，哈利路亞，阿們！                                    




